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聊城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聊城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6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深化科技成果评价改革，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优质科技成果加速涌现，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科技强市建设，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字〔2022〕99号），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注重破解产业发展技术难题；鼓励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推广；注重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效益。
第三条  市科技创新成果的提名、评审和认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求真务实、严格标准、注重实效。
第四条  市政府设立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定委员会”），对全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市评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评定办”），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负责市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的组织实施。市评定办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若干评审组，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评定工作。
第五条  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面向在基础研究、技术发明、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社会公益等领域中涌现出的科学技术成果：
（一）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在科学理论、学说上有创见，在研究方法、手段上有创新，在数据收集和综合分析上有创造性和系统性贡献，并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的成果；
（二）在技术发明项目中，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品种及其系统，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实施后取得明显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成果；
（三）在实施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科学化管理等项目中，有重大科学技术创新，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成果；
（四）在实施社会公益类项目中，取得科学技术基础性、社会公益性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创新成果，并经实践检验和应用推广，创造了显著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成果；
（五）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完成重大技术创新，保障工程达到省内外先进水平，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效益的成果。
第六条  市政府每年度开展一次科技创新成果评定，共设一等、二等、三等3个等级。获评成果总数不超过100项，其中，一等成果不超过10项，二等成果不超过30项。
第七条  市科技创新成果实行提名制，由下列单位或者专家提名：
（一）县（市、区）科学技术主管部门；
（二）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
（三）中央和省驻聊有关部门（单位）；
（四）市科技局确定的其他部门（单位）；
（五）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家科学技术奖第一完成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山东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得者、山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及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提名：
（一）涉及国防、国家安全不能公开的；
（二）对知识产权权属有争议的；
（三）对技术成果完成单位或者完成人有争议的；
（四）已获得国家、省科学技术奖励或者被评定为市科技创新成果的；
（五）同一成果连续两年被提名未获评定的；
（六）其他不符合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评审资格条件的。
第九条  申报成果各完成单位应当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向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提交《聊城市科技创新成果提名书》，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条  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应当对市科技创新成果申报材料进行严格认真审查。提名单位通过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据实填写提名意见，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提名材料报市评定办。提名专家提名的科技成果，由所在县（市、区）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协助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市评定办应当对提名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通过形式审查的成果，市评定办应当组织评审组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提出建议名单。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信息在评审结束前应当保密。评审专家与参评成果及其完成单位有利害关系，或者与参评成果完成人有近亲属关系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在评审工作中应当遵守科研诚信、科技保密等有关规定，不得擅自透露申报情况及参评项目信息。
第十三条  市评定委员会应当对建议名单进行审议，确定拟认定成果。
第十四条  市评定办应当将拟认定成果通过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评审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市评定办提出。市评定办应当对异议进行处理，需要裁定的，提请市评定委员会进行裁定。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认定成果报市政府批准后，以市政府名义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市科技创新成果评定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六条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和完成人、提名单位和提名专家、评审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在科技创新成果评审评定过程中，出现《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山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等规定中有关情形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各级各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积极推荐申报市科技创新成果。对评定为市科技创新成果的，优先推荐申报省重大科技成果和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并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其转移转化。
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评定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5年8月1日起施行。


　　






